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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產物保險業經營保證保險業務 
適當性之探討 

論文摘要 

保證保險是保證還是保險，一直是產物保險業界爭議不斷的議題。本文透過保證制

度歷史發展軌跡、現代法律規定，以及實務操作的分析，歸結我國產物業界所謂保證保

險事實上就是英美國家的商業保證制度，同時商業保證制度在運作上確實有與保險制度

共通之處，惟其相異處更多，保證制度如予以保險化，將可能使保險人遭致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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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所謂保證保險者，在我國保險法裡有明文規定，規範於法規內第四節之一內，其中

第九十五條之一規定謂：「保證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因其受雇人之不誠實行為或其債務人之

不履行債務所致損失，負賠償之責。」其中，針對被保險人因其受雇人之不誠實行為所

致損失而發展出來的保險種類，一般保險業界稱之為員工忠誠保證保險；針對被保險人

因其債務人之不履行債務所致損失而發展出來的保險種類，稱之為確實保證保險，惟依

該條文之意涵推斷，後者應該就是英美國家所稱之信用保險 (credit insurance)才對。此

外，針對此兩種〝保險〞契約，英美國家稱前者為員工忠誠保證(fidelity bond)，稱後者

為確實保證(surety bond)，似乎這兩類型之契約就是保證契約，結果一時之間讓人無法理

解，究竟保證保險是保險還是保證？是本文要探究的首要重點。其次，此兩類型契約型

態所以會令人混淆不清，本文推測，保證與保險應該在性質上有ㄧ些關聯，是本文進一

步欲探究者。最後，倘若保險與保證在性質上若有ㄧ些共同特性，或許我們可以考慮保

證可以保險制度化的可能性。  

貳、保證制度的源起及其意義 

為了澄清保證與保險之間牽扯不清現象，我們首先得分別就保證 (surety, guaranty)
與保險 (insurance)制度的起源與發展有所了解，尤其是前者，幾乎可溯自人類文明開始

不久。  

為他人作保的行為自古以來就不曾少聞。舊約聖經裡《創世記》篇有記載：「Judah
為其兄弟 Benjamin 向其父親作保」1。古代中國亦有類似情況，三國演義第二十回有如

此敘述：「話說曹操舉劍欲殺張遼，玄德攀住臂膊，雲長跪於面前。…雲長曰：關某素知

文遠（張遼）忠義之士，願以性命保之。」在這兩例裡，所謂作保者就是擔保或保證的

意思，或許這只是民間人士往來的約定，流傳已久遠，致於訴諸於律法者，在西方世界

最少可溯至羅馬時代，同時隨著文明的進步，這種以人身作保的型式也漸漸為以錢財作

保所取代。例如，羅馬法典之民法第四章、第十節有如下記載：「你若依我的指示借給

Titius 十個羅馬幣，則依法對我有約束力，Titius 有返還之責，…。如果(Titius)不還錢，

你可以對 Titius 主張權利，而我也有連帶責任，但不能超過他欠你錢的額度，…」2。此

一敘述顯然是一段保證關係的規定，其中第一人稱者，就是所謂保證人。在中國古代律

令也有類似擔保的規定，如《宋刑統》卷二十六引唐開元二十五年《雜令》稱，「負債者

                                                      
1 JULES BACKMAN, SURETY RATE-MAKING, 1(1948). 
2 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URANCE, CO., LTD,. SURETY AND BONDS, 1(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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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保人代償」3，所謂保人者，就是現今所稱的保證人；唐代文宗太和八年所頒布的《疾

愈德音》律令記載：「在京諸司諸使，食利錢，其元舉人，已納利，計數五倍以上，本利

並放。其有人戶逃亡死，攤徵保人。其保人納利，計兩倍以上者，其本利並放免。…」4，

不但記載有保證人一事，也說明保證人所擔負的風險。  

由以上保證制度發展的內容來看，東西方世界對保證制度的認知大體上是一致的，

保證制度會涉及到三方關係人 :其一，稱被保證人(principal)者，為依照法令規定或契約

被要求承諾履行一定義務或責任者；其二，稱權利人(obligee)者，為與被保證人定訂契

約或依法可要求被保證人履行一定義務或責任者；其三，稱保證人(surety)者，為當被保

證人不履行承諾時，代替被保證人向權利人履行承諾者。保證的意義就顯現在以上所述

的三方關係人的定義裡，基於公平正義，現代法律有如下更周延的規範，也是保證制度

的特性所在：(1)保證契約嚴重涉及三方關係人之權益，為避免空口無憑，以致於三方關

係人之間發生糾紛，保證契約一定是以書面為之；(2)保證契約具從屬性，依附於主契約

而存在，如主契約消滅，保證契約亦隨之失效；(3)一旦被保證人不履行債務或契約承諾，

在英美法系規定裡，稱〝 surety〞保證者，權利人可向保證人或向被保證人求償；稱

〝guaranty〞保證者，權利人在未向被保證人求償前不得先向保證人求償5。在大陸法系

規定裡，稱保證者，權利人之求償同〝guaranty〞保證。例如，我國民法第七百四十五

條規定（先訴抗辯權）：「保證人於債權人（即權利人）未就主債務人（即被保證人）之

財產強制執行而無效果之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是；(4)同樣地，當被保證人不履

行債務或契約承諾，而保證人向權利人為賠付之後，即取得原權利人對被保證人可主張

債權或契約承諾之權利，即所謂保證人之代位權。例如，我國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規定：

「保證人向債權人為清償後，於其清償限度內，承受債權人對主債務人之債權。…」是。 

參、商業保證制度的興起 

以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以上保證制度的發展，似乎保證(surety)制度的意義與架構是很

明確的，但怎麼會與保險糾纏不清？首先，顯然地，因為現代保險制度的興起在工業革

命之後，迄今不過三百餘年，保險與保證被相提並論也是在有保險制度之後，不過也不

足以說明兩制度有相混原因，從各種已知的文獻來推敲，似乎與保證制度在工業革命之

後的商業化有關。原來以上所提保證制度都是個人之間的行為，現代人稱之為個人保證

(personal suretyship)。在個人保證制度下，一旦被保證人不履行承諾，其產生的後果，

有時候不是契約關係人事先所能預料與事後所能承擔者。保證契約的成立多半起於親戚

                                                      
3 薛梅卿及趙曉 耕 ，兩宋通論， 法 律出版社，北 京 ，頁 296(2002)。  
4 鄭顯文，唐代 律 令制研究，北 京 大學出版社， 北 京，頁 212(2004)。  
5 FRANK HALL CHILDS, HANDBOOK OF THE LAW OF SURETYSHIP AND GUARANTY, 17(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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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熟識朋友之間的信任與人情世故，保證人在作保之前可能不太會考慮財務的負擔能

力，也不會設想被保證人不履約對其本身造成的衝擊有多大，果真有不履約情事發生，

嚴重者有可能造成保證人破產，或雖不致於破產，也會造成相當損失，朋友與親戚的情

感一夕破，甚至於化為仇敵關係。另一方面，如果保證人不願意代被保證人負賠償債務

責任，則權利人為維護其本債權，勢必採取法律行動向保證人追討，對權利人而言也是

一種沉重的負擔。因為保證制度會有如上的問題產生，故自古以來，多半在保證人有相

當財力的情況下，保證契約才得以成立，而窮人家很少交得起有錢朋友，有錢的親戚也

通常不與窮親戚往來，結果使得窮人家遇有找保需求時，陷入求助無門的窘境。因此，

如果有找保者願意付出一些代價給願意承擔保證責任者，則這樣的保證制度就可以幫助

許多人解決找保求助無門的困境，而就在工業革命之後，許多窮人家離開了鄉村，離開

了農地，去人口集中的城市尋找受雇或工作機會，使得找保需求大增；另一方面，工業

革命也促使商業活動開始從來未有的蓬勃發展，這促成了許多資本的累積，使擁有相當

財力的公司組織不斷冒出，為了商業利潤，很自然地ㄧ些有財力、也有意願的公司組織

開始願意收取費用作為保證人，所謂公司保證(corporate suretyship )制度於是就這樣形

成，這種以商業機構為保證人與被保證人之間所訂定的契約，人們也給它一個稱呼，稱

確實保證(surety bond)，注意〝bond〞在字義上有奴隸、農奴的意思在內，這恰足以說明

公司保證制度興起原因誠如以上所述。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保證制度在商業化以後，已

局部改變了原來契約性質：(1)個人保證究竟是屬於保證人、被保證人及權利人等三人之

間的契約行為，或僅是上述三關係人之間其中兩人之間的契約行為，法界從來就有爭議，

保證契約在商業化以後，很明確地成為保證人與被保證人之間的契約行為，質言之，確

實保證(surety bond)係在原來具有三關係人保證(surety)制度基礎上，進一步衍生的另一

個兩人間的契約關係6，權利人僅是屬於這契約裡的關係人而已（參見附件一）；(2)對保

證人而言，原來個人保證契約僅是一種單務契約，保證人僅應被保證人的請求，單純為

被保證人作保，並沒有要求任何回饋；然而在商業保證的情況下，保證人在作保之同時

也收受了被保證人所交付的保證代價，因此公司保證契約是一種有對價的雙務契約。由

以上兩點可知，公司保證與純粹的個人保證不宜相提並論。  

肆、保證與保險合併經營的現象 

現代保險制度的興起形式本來就是一種商業模式，而保證制度商業化以後，使得兩

                                                      
6 A surety bond is a written instrument between two parties. One of these —  the surety —  becomes obligated to a third party —  the 

oblige  —  for the payment of money, the sum not to exceed the bond amount, if the obligation set forth therein is not fulfilled by the 

bond amount by the principal  —  the other party signing the bond. ALBERT REMMEN, THE CONTRACT BOND, 5(1978).. See also  

EDWARD J. MACKENNA, SURETY UNDERWRITING MANUAL, 16(3rd., 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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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間有了起碼的共同點—都是商業制度，當然這仍不足以說明二者被混在一起的原

因，真正有影響的乃在於當時何種類型的公司可以經營那一些業務，一般推測並沒有明

顯法令規定或無規定可遵循，而就在公司保證制度萌芽之初或稍早一點，一種近似於保

險制度—專門承受雇主遭受其受雇人搶劫或偷竊所致損失的賠償業務，也就是後來稱誠

實保證(fidelity bond)業務者（注意：fidelity bond 也是以  bond 來稱呼，彰顯其具公司保

證之特性），已先在確實保證制度之前問世，大約在 1720 年英國倫敦就有人有類似提議，

不過並未具體成形7。真正有具體行動者，在一百年之後，1840 年於英國倫敦，有ㄧ家

稱之為〝倫敦保證學會(Guarantee Society of London)〞成立，其目的就在經營誠實保證

業務，隔兩年以後獲得英國國會核准經營8。注意，直觀地從這一家學會名稱的業務專屬

性來看，應該是經營確實保證業務的，但實質上卻是做誠實保證業務者，可見當時法令

規定或監理規範並不是很嚴謹。類似的情況也在美國發生，這顯然是受到早期英國殖民

北美影響的結果，而就便因襲英國法規與制度。  

1880 年美國紐約市有ㄧ家稱之為〝紐約誠實意外公司(Fidelity and Casualty Company 
of New York)〞（屬保險公司性質）開始在承做誠實保證業務，隔年又全面跨足確實保證

業務9，誠實保證業務與確實保證業務從此就被相提並論，有謂這可能是早期人們認為，

這兩種所謂公司保證制度的作用都在保護購買保證者利益的關係 10。從購買者發生事故

所致的損害觀點來看，誠實保證業務的性質更接近保險業務，以致於使得其他保險公司

也開始跨足這兩種公司保證業務，雖然在人們感覺上有ㄧ些怪異，但業務量實際上僅占

保險業務總量相當小的一部分，誠如 G. W. Crist 所指出：「當時公司保證業務像個奇怪、

不討人喜歡的小孩，沒有人認領，又無家可歸。或許是基於善意之舉，也可能是沒有人

知道怎麼經營，最後才由保險友愛組織領養，並納入各州保險監理範圍內。…」 11。從

此，保險與公司保證業務被併在一起由保險公司經營，不過一直以來都普遍存在公司保

證是否為保險的爭議，特別是保證的專家堅持，公司保證一點也不像保險 12。美國知名

保險學者 C. A. Kulp 也感嘆道，把公司保證納入保險公司的經營範圍是一樁歷史的意外
13，言下之意，非常不認同保險公司經營公司保證業務。從歷史演進來看，或許是如此，

不過若單純就經營角度來看，此後保險與公司保證業務被併在一起經營並不是沒有原因

的，因為從經營的角度來看，公司保證像極了保險（詳後文比較說明），同時公司保證的

機制在運作上不若保險複雜，且業務量也遠遜於保險，這使得公司保證從此一直與保險

                                                      
7 Supra note 2, at 2. 
8 Supra note 1, at 2. 
9 JOHN B. FITZGERALD; RAY H. BRITT; DANIEL D. WALDORF AND LOWELL S. YOUNG, PRINCIPLES OF SURETYSHIP, 7(1st  

ed., 1991). 
10 Supra note 2, at 1. 
11 Supra note 1, at 25. 
12 C.A. KULP AND JOHN HALL, CASUALTY INSURANCE, 18(4th ed., 1968). 
13 Id, at 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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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納入同樣保險監理體制內，接受政府的監理。由於從制度面來看，公司保證與保險有

如此差異，這使得保險監理機關雖容許保險公司同時經營公司保證與保險業務，但要求

保險公司在實際運作上，兩類業務要如同處於兩種不同保險公司經營一樣 14，同時公司

保證就是公司保證，  一律稱之為〝bond〞，不會與保險相混淆（此處為了讓讀者更清楚

公司保證之特質，本文以下分析與說明，凡強調有〝bond〞稱呼的一般化公司保證（誠

實保證除外）時，我們一律以中文〝商業保證〞稱之）。由於單純僅允許保險公司兼營商

業保證業務容易予人抗議，有不公平經營對待之嫌，如今在美國，財產與責任保險人得

經營商業保證業務，誠實與確實保證人也得以被（保險監理機關）允許經營財產與責任

保險業務 15，不但如此，保證商業化的結果，可以作為保證目標的類型也不斷地擴大，

從原來以債務不履行責任為目標之確實保證及以員工誠信為目標之誠實保證，進而擴及

承諾履行契約義務（或稱契約責任）之保證(contract bond)，如工程履約保證等，以及因

違法而喪失權益之保證(forfeiture bond)16，如法院要求具保之保釋金保證(bail bond)等。  

伍、保證保險稱呼的由來 

台灣近代保險事業的發展始於二次大戰後政府撥遷來台，接受日本人留下來的保險

會社業務之後，復以近代保險興起及其制度化均來自於英美國家，故在台灣無論是保險

監理或經營很自然而然地也會因襲自日、美、英等保險先進國家制度，保險新險種及商

品的產生也多半參考或直接由這些國家引進。目前國內保險業界所稱〝保證保險〞也是

在這種背景之下引進台灣者。  

1964 年產險業首先自美引進員工誠實保證，當時稱員工信用保證保險，至 1986 年

改稱為員工誠實保證保險，大約也在此時，以債務不履行責任及承諾履行契約義務之契

約責任為目標的確實保證，也被陸續引進，其中最有名的類型要推工程類保證保險 17。

這裡特別值得說明的是，此處稱保證保險而不稱商業保證，產險業者並未著墨說明，然

我們由當時產險業對保險業務監理性質的了解，及我國法令規定，可推知其中可能緣由。

其一，如本文前已述及，在美國保險業是可以兼營商業保證業務的，如紐約州保險法第

四十六條第十六項及第三百一十條的規定，惟在我國按保險法第一百三十八條規定：「…

保險業不得兼營本法規定以外之業務…」，故若單純以保證名目呈現且販賣，明顯違反保

險法規定而無法經營，然觀察保險法險種規定章節所謂財產保險、健康保險或年金保險

等正常保險險種之陳述，均冠有保險之名稱，為此如欲比照美國保險業者經營商業保證

                                                      
14 Supra note 12, at 17. 
15 Supra note 9, at 7. 
16 Supra note 6, at 17. 
17 楊誠對，意外 保 險，修訂七版 ， 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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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至少在名義上以保險稱之，才能符合保險險種起碼的條件，故由此我們合理推論

在保證之後加上保險一辭，最可以規避商業保證是否為保險之質疑。其二，美國保險公

司可經營保證業務之特殊案例其影響不只我國，稍早在我國保險業引進經營之前，日本

即已仿傚之，當時就以〝保證保險〞稱之，如前已述及，早期台灣保險制度與商品類型

多因襲美、日保險先進國家，其時在日本保險業以保證保險稱呼保證已有ㄧ段期間 18，

應該是近水樓台的影響，正好給予我國產險業者很好得典範依據，故順理成章稱由美國

引進之保證業務為保證保險業務。由以上兩點，保證保險的稱呼就這麼逐漸成形而為大

家接受，其時保險監理機關亦未對此表示意見，保證保險業務於是從此流通於市場上，

無奈終究仍有人質疑其適法性，這使得保險監理機關不得不修法來釐清爭議，爰於 1992
年修定保險法，增列保證保險乙節，惟針對債務人不履行債務部分，依據民法七百三十

九條有關保證定義的規定，來界定商業保證，惟由本文開始所陳有關保險法第九十五條

之一規定內容來看，恰與已在我國保險市場上行之有年，且符合保險特質的信用保險機

制不謀而合，法界人士亦作如是觀 19，保險監理機關修法辛苦了一圈，結果還是白忙一

場，商業保證還是不能讓產險業者合法化經營，同時不免讓人更起疑惑—商業保證難道

真的無法保險化嗎？  

陸、保險之意義 

從本文上一節分析可知，我國目前保險市場上稱〝保證保險〞者實際上就是英美國

家所稱的商業保證，因此我們真正須要澄清的是，商業保證究竟與保險有何差異？要回

答這問題很自然地，我們有必要進一步檢視保險之定義與目的（另外，保證與商業保證

的意義及特性已於本文第貳、參節中介紹過），做為與商業保證比較其差異之用。  

保險究竟是甚麼？學者專家之間各有不同解讀，我們摘取其中幾位較具有代表性者

介紹如下。  

Rejda 稱，「保險者，謂保險人承受被保險人所移轉而來的危險，透過協力分攤(pooling)
手段，同意補償被保險人因意外事故所致之損失的一種制度。」20 

Mehr and Cammack 謂，「保險可以定義為集合足夠多數的危險單位，透過集體可預

測的方法去減少危險，來填補這些危險單位中個別單位損失的一種手段。…，保險是一

種一群人依據契約約定同意，集合大部分有幸不發生損失者所醵出的資金，去幫助或填

補其中少數人發生不幸損失的制度，換言之，允許個別被保險單位，以付出很小但明確

                                                      
18 參見日本保證 證 劵當務者協會 所 出版，保證證 劵 之研究，昭和 53 年 (1979)，頁 99-106。  
19 林誠二，民法 債 篇各論 (下 )，頁 276(2002)。  
20 GEORGE E. REJDA, PRINCIPLES OF RISK MANAGEMENT AND INSURANCE, 21(11th ed.,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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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本(即保險費)，去換取相對大但不確定的損失。」21  

Vaughan & Vaughan 闡述的相當細膩，Vaughan & Vaughan 從兩種不同觀點對保險下

定義。從個人觀點，「保險係個人以很小但明確的成本支出（即保險費），去換取假設在

沒有保險機制下（被保險人無法預測的）重大財物損失的一種經濟手段」；從社會觀點，

「保險係一種透過集合足夠大數同質性危險單位的資金於一個團體裡，去攤平整個團體

裡可預測損失，以減少危險的經濟手段」22。  

另外，我國保險法第一條規定也針對保險做了如下定義：「本法所稱保險，謂當事人

約定，一方交付保險費於他方，他方對於因不可預料，或不可抗力之事故所致之損害，

負賠償財物之行為。」  

從以上幾個專家學者及我國保險法規定對保險的定義可以看出，幾乎都是大同小

異，歸結其中重大且共同部分，我們可以感覺到保險是一種分攤損失(sharing loss)的機

制，是一種移轉危險(transferring risk)的機制，也是一種補償被保險人損失的機制23，事

實上補償被保險人損失也是保險的目的。從這些定義裡亦可知，在保險的制度裡有幾項

關於損失的特性不能忽略 :損失是一定要有的，而且是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的損失；同時，

損失發生與否是不確定的，事實上這就是危險(risk)的定義—損失的不確定(uncertainty of 
loss or uncertainty as to loss)，或者損失的發生必須是意外的。  

柒、保證與保險之比較 

有了本文第貳、參及陸節有關商業保證與保險定義，我們就可以從中比較兩者之差

異。  

由於商業保證與保險都具有提供需求者保障的機制，又是兩人之間的契約行為且具

有對價關係，契約得以成立符合典型商業交易特質，這使我們可以藉經濟學供需的觀點，

來檢視兩者之異同:從供給面來看，保證人的地位與保險人相當；從需求面來看，被保證

人的地位與被保險人相當。  

從提供保障的供給角度來看，如上述許多保險學者所主張之定義，保險人從許多被

                                                      
21 ROBERT I. MEHR AND EMERSON CAMMACK, PRINCIPLES OF INSURANCE, 29,30(1980). 
22 EMMETT J. VAUGHN AND THERESE VAUGHN, FUNDAMENTALS OF RISK AND INSURANCE, 34,39(9th ed., 2003). 
23 有謂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及財 產 定值保險不是 補 償性保險，此一 論述是基於生 命 或貴重物品的 價 值無法以金錢 或 財物為衡量基 礎

的考量，惟為 促 使保險制度的 可 行，人們不得 已 以金錢或財物 衡 量之，再回頭 爭 議生命或貴重 物 品的價值是否 可 以金錢或財物為

衡量基礎已無 意 義。由於在實 務 上關於此類型 保 險損害的處理 方 式，係徑以保 險 金額為賠償金 額 者，而保險金 額 又取決於保險契

約當事人雙方 的 協議，從保險人 的觀點，必然應 已考量到有多 少 額度才能滿足 被 保險人需求，同 時不會引發道 德 危險，這事實上

已經有「補償 」被保險人的含 意 在內。從這樣 的 觀點切入分析，仍將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及財 產 定值保險視為 補 償性保險亦不為

過，此事在學 者 專家間的看法 雖 仍有爭議，但 無 論如何，除了 上 述險種外，保 險 具補償性特質 是 沒有爭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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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手上收取了小額的保險費而形成龐大的基金，做為少部分被保險人發生事故導致

重大損失時，賠付該被保險人之用。同樣地，由本文第參節有關商業保證制度興起所述

可以推知，保證人從許多被保證人手上收取了小額的保險費而形成龐大的基金，做為少

部分被保證人不履約時，賠付權利人之用。因此，保險與商業保證都是在從事協力分攤

(pooling)的運作24，對保險人與保證人而言，也都是在從事分攤〝損失〞的工作。很明顯

地，當我們僅觀察經營者—即保險人與保證人運作的角色與機能時，確實保險與商業保

證的機制沒有甚麼不同，不過若從尋求保障的需求面來看，兩制度不同之處就不少了：

(1)從當事人或關係人的角色來看，在保險方面，繳交保險費者與接受損害賠償者原則上

都是同一人—被保險人 25。然而在商業保證方面，繳交保證代價者為被保證人，但接受

損害賠償者則一定是權利人而非被保證人。(2)從制度的目的面來看，在保險方面，保險

制度對被保險人可能發生損失而給予補償；在商業保證制度方面，被保證人本來就沒有

損失，被保證人不履行主債務或主契約承諾時，發生損失的是權利人，故商業保證制度

僅在提供被保證人做為支持其所附帶的主契約得以成立之用而已。(3)另外，從功能面來

看，在保險制度方面，被保險人可以將可能發生損失的危險移轉給保險人；在商業保證

制度裡，因為有保證人得以代位權利人向被保證人行使債權或主契約權利的關係，故無

論被保證人是否履行主債務或主契約承諾，都無法將不履行承諾的危險移轉出去給保證

人。(4)最後，從事故的發生原因來看，在保險方面，發生於被保險人身上的事故原因是

意外的，是不確定的；在商業保證方面，被保證人是否履行主債務或主契約承諾，由其

本身決定或控制，事故當然不是出於意外而發生者。為顯示以上保證與保險性質上的差

異，茲進一步以表列方式比較二者，如表 1 所示。  

從本節以上分析可知，商業保證制度與保險制度，有其共通的特性，也有其完全不

同之處，我們說兩者一半像一半不像也不為過，為何會有如此情況發生？從我國保險法

於 1992 年增訂的第九十五條之一的規定，或許就可以窺得原因所在。茲重述該條文規

定：「保證保險人於被保險人因其受雇人之不誠實或其債務人之不履行債務所致損失，負

賠償之責。…」，其中被保險人與其債務人分列，顯然可看出債務人不可能是被保險人，

依規定文義合理推斷，被保險人應該就是債權人，如果我們從保證制度三關係人的觀點

來看，相當於保險人就是保證人，與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的被保險人就是債權人，也就

是原始保證關係中的權利人，然而如前本文前述提到，在商業保證制度下，保證人與保

險人的地位相當，但於此與保證人訂定商業保證契約的被保證人卻是債務人，顯然保險

與商業保證契約之締約當事人有重疊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如圖 1 所示。其中相同之處

者，即保證人與保險人的地位相當，故而導致使二者在運作上的機能一致；不同之處者， 

                                                      
24 ALBERT REMMEN, supra note 6, at 17. 
25

 就一般險種而 言，繳交保 險費的 要保人本身就 是 被保險人，例外 的情況多半發 生 在人壽保險與 傷 害保險場合，繳 交保險費者為 要

保人，被保險 人 則另有其人， 則 不一定非要要 保 人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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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保證與保險性質比較表  

項      目  保        證  保       險  

契約對價  
交付保證代價與接受補償者為

不同人  
交付保證代價與接受補償者為

同一人  

契約需求者損失可能性  
契約需求者，即被保證人不可能

有損失  
契約需求者，即被保險人可能會

有損失  

契約需求者的危險移轉  
契約需求者即被保證人沒有移

轉危險出去  
契約需求者即被保證人有移轉

危險出去  

事故原因  契約需求者可控制  意外  

尋求保險或商業保證保障之另一契約當事人分別為債權人（即權利人）與債務人（即被

保證人），其二者的利益正好有衝突，由此本文推斷如此才會造成商業保證與保險性質上

的差異。此處另值得特別說明者為，保險法第九十五條之一規定內容另外涉及受雇人不

誠實乙節，以此為事故，相關當事人因此而訂定的契約，如本文第參節所述，英美國家

稱之為（員工）誠實保證，惟依本條文規定，推斷與保險人訂定保險契約的被保險人為

雇主，其地位相當於前述提到保證契約中之債權人，如因其受雇人之不誠實而導致其遭

受損失，就是被保險人的損失，這符合前述提到保險制度的特質，故所謂誠實保證者亦

可以為保險，英美國家的保險專家學者經多年的爭議，目前一致同意改以犯罪保險(crime 
insurance)稱之，其來有致。  

 

 

 

 

 

 

 

捌、我國產物保險業經營商業保證業務適當性分析 

我國產物保險業自從 1980 年代引進商業保證業務，稱之為所謂保證保險業務，迄今

已將近三十年，其合法與合理性一直遭受質疑，業者一直希望能夠擺脫這些質疑的糾纏，

保險人 /保證人  債務人  
債權人  

商業保證契約  保險契約  

圖 1  商業保證契約與保險契約締約當事人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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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才有促成保險法增訂保證保險乙節，無奈其中最重要的第九十五條之ㄧ有關（確實）

保證保險定義之規定，係因依據民法七百三十九條保證定義的規定而訂定者 26，如本文

前述分析提到，它本來就是在我國保險市場行之已久的信用保險，致使修法欲讓商業保

證保險化的企圖仍無法達成，然如前ㄧ節本文分析結果可知，從經營面來看，商業保證

與保險的運作方式，似乎沒有多大不同，按理產險業者來經營商業保證也應無不可，在

實際上，素以保險制度與規模著名於世的美國，容許（意外）保險業經營商業保證迄今

已超過ㄧ百二十年，亦未聞有評論不當或對社會產生不良影響情況，就是一個良好的例

子，但為何在我國產險業經營商業保證業務就會有爭議？本文以為問題出在不同國家的

法令規範的差異上，產險業是否得宜經營商業保證，至少應檢驗允許產險業經營，結果

會不會對社會有不良影響為基準。為了探討問題癥結，最直接方式，就是將商業保證契

約予以保險化，觀察如此一來是否會有與法律規範衝突之處，做為產險業是否得宜經營

商業保證的判斷依據。  

所謂將保證契約予以保險化，就是將保證契約的當事人地位與保險契約當事人地位

相當者，一律以保險契約當事人對待之，即將保證人改以保險人稱之，被保證人改以被

保險人（亦是要保人）稱之 27，同時將保證的特性納入保險契約中，事實上這正是現行

我國所謂保證保險表現方式的寫照，只不過產險業為了至少讓實際經營之保證業務表面

上符合法令規定，而刻意將權利人指定為被保險人（但前文已提到，如此一來此一契約

就成了信用保險契約，而非保證契約！這樣的做法只是掩人耳目而已，仍改不了被保證

人就是被保險人的本質），結果使得被保證人僅得為要保人地位。  

現在讓我們把分析重點移到保證契約的特性表現上。就中最值得一提者為，保證人

行使代位權求償對象的約定。如本文在第貳節所提，為維護社會公義，當被保證人不履

行債務或契約承諾，而保證人向權利人為賠付之後，即代位權利人對被保證人主張原權

利人應有債權或契約承諾之權利（民法第七百四十九條規定），此一代位權在商業保證予

以保險化以後仍被保留，典型的保證保險契約中有如下條款規定：  

「本公司於履行賠償義務後，向要保人追償時，被保險人對本公司為行使該項權利

之必要行為，應予協助，所需費用由本公司負擔。」（旅行業履約保證保險）28 

我們由此可知，本契約保險人在賠償之後，並沒有放棄被保險人（權利人）的代位

權，對要保人追償，這就是前述我們提到，要保人（被保證人）並沒有將危險移轉給保

險人（保證人）的根源所在，然而此處規定更值得注意的是，依我國保險法的規定，保

                                                      
26 依我國民法七 百 三十九條規定：「稱保證者，謂 當事人約定，ㄧ 方於他方債務 人 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 責 任之契約。」由

此推斷，依我 國 法令所定義之 保 證，係保證人 與 債權人之間所 訂 定的契約，明 顯 與英美國家商 業 保證契約當事 人 有所不同。  
27 在正常情況下 ， 被保證人應該 是 為自己的利益 而 向保險人要保 ， 故於此處被保 險 人與要保人才 合 而為一。  
28 見保險事業發 展 中心，保險商 品 查詢網站，富 邦 產物旅行業履 約 保證保險單， 96.06.29 金管保二 字 第 09602069690 文號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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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人對要保人的追償權註定無法行使。因為依據該法第五十三條規定 :「被保險人因保險

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而對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

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云者，估不論將保證關係之權利人設

定為保險契約中之被保險人是否合理，被保證人身為保險契約之要保人，依保險法規定

即是保險契約當事人之一，斷不可能成為此處規定所指之第三人，致使上述保證保險契

約規定，因為依保險法無法約束要保人對保險人為賠付，導致保險契約約定的代位權無

從發揮效果，如此一來，將使得身為保證關係人之一的被保證人，得透過保險契約之訂

定，擺脫原先對權利人應負之債權或契約承諾，如前述第柒節提到，保證事故的發生，

並不是意外，而是可以由被保證人控制的，故一旦有心人窺得此一適法之保證保險契約

的漏洞，而刻意與保險人訂定保證保險契約，事後藉故不履行承諾，則保險人將因此而

遭受重大損失！這裡要特別指出，無論是保證制度或者是保險制度，法律上有代位權之

規定，無非在彰顯社會公平正義之理念，不可能將之剔除，故只要保險法有對第三人追

償之代位權規定，保證就無保險化的可能。  

又此處必須要進一步地指出，商業保證就無保險化的可能並不意味者保險業者不能

經營保證業務，如本文在分析中指出，商業保證與保險在經營運作上有若干共同之處，

保險業運用已發展三百多年來相當成熟的保險經營模式經營商業保證，將有助於商業保

證的蓬勃發展，如美國將商業保證制度納入保險監理體系，由意外保險（產物保險）公

司經營，非但未發生不妥或不適應情事，但見商業保證商品不斷推陳出新，業務量也不

斷提升。問題在於，於美國，在法律規範上，商業保證仍是商業保證，保險仍是保險，

商業保證的經營方式也與保險有明顯區隔，故商業保證業務之於保險公司的經營不會與

保險業務產生杆葛之處，而在我國卻以保險形式販賣，才會產生不利於保險業者的經營

風險。因此，倘若保險業者若欲經營保證業務，美國的處理方式足堪借鏡，但除非有法

令修正的配合，不然實不宜經營，以免遭來重大損失。  

玖、結 論 

保證保險究竟是保證還是保險，透過本文的分析可知，它就是英美國家所稱的商業

保證，此一商業保證制度與保險制度有相當大的歧異，只因歷史的巧合，及實務操作的

性質與保險制度相近，而納入保險公司的經營範圍裡，惟實際經營仍與保險制度分離，

而我國產險業者不查不同國家法律規定與監理的差異，率爾將之引入台灣，並以保險形

式販賣，本文透過保險與保證的特性及法律規範的分析可知，在現行保險法令規範下，

經營此種保險商品將有可能導致產險業者發生重大經營損失，如欲正常經營商業保證業

務，或可效法美國作法，但相關法令的修訂勢將不可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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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典型的確實保證契約（公司保證契約）範例如下，注意契約最後僅有即 Principal 與
Surety 簽字，並沒有 Obligee 簽字，顯示雙方確實保證契約當事人僅有二人而非三人(引
述自 MACKENNA, EDWARD J., SURETY NDERWRITING MANUAL, 3rd ed., 16): 

KNOW ALL MEN BY THESE PRESENTS that John Smith of _______, as Principal, 
and XYZ Surety Company, as Surety, are hold and firmly bound unto the County of Mason, 
State of Iowa, in the full and just sum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dollars (＄100,000.00) to 
the payment of which the said Principal and the said Surety hereby bind themselves, their 
heirs, executors, administrators, successors, and assigns, jointly and severally, by these 
presents. 

Signed, Sealed and dated the __________ day of _______ 19___ 

Whereas the said John Smith has been duly elected County Treasurer of the County of Mason, 
State of Iowa, and is required by law to give bond with surety for the faithful performance of 
his official duties. 

Now therefore the condition of the forgoing obligation is such that if the said John 
Smith shall faithfully perform the duties of his office as prescribed by law, then the said 
obligation shall be void; otherwise it shall be and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Principal 

                     By: __________John Smith ______L/S_______ 

(Corporate Seal) 

                        XYZ Surety Company 

                        By: __________ Joe Jones  ______L/S_______ 

                                                  Attorney-in-Fact 

 



<<
  /ASCII85EncodePages false
  /AllowTransparency false
  /AutoPositionEPSFiles true
  /AutoRotatePages /All
  /Binding /Left
  /CalGrayProfile (Dot Gain 20%)
  /Cal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lCMYKProfile (U.S. Web Coated \050SWOP\051 v2)
  /sRGBProfile (sRGB IEC61966-2.1)
  /CannotEmbedFontPolicy /Warning
  /CompatibilityLevel 1.4
  /CompressObjects /Tags
  /CompressPages true
  /ConvertImagesToIndexed true
  /PassThroughJPEGImages true
  /CreateJDFFile false
  /CreateJobTicket false
  /DefaultRenderingIntent /Default
  /DetectBlends true
  /DetectCurves 0.0000
  /ColorConversionStrategy /LeaveColorUnchanged
  /DoThumbnails false
  /EmbedAllFonts true
  /EmbedOpenType false
  /ParseICCProfilesInComments true
  /EmbedJobOptions true
  /DSCReportingLevel 0
  /EmitDSCWarnings false
  /EndPage -1
  /ImageMemory 1048576
  /LockDistillerParams false
  /MaxSubsetPct 100
  /Optimize true
  /OPM 1
  /ParseDSCComments true
  /ParseDSCCommentsForDocInfo true
  /PreserveCopyPage true
  /PreserveDICMYKValues true
  /PreserveEPSInfo true
  /PreserveFlatness true
  /PreserveHalftoneInfo false
  /PreserveOPIComments false
  /PreserveOverprintSettings true
  /StartPage 1
  /SubsetFonts true
  /TransferFunctionInfo /Apply
  /UCRandBGInfo /Preserve
  /UsePrologue false
  /ColorSettingsFile ()
  /AlwaysEmbed [ true
  ]
  /NeverEmbed [ true
  ]
  /AntiAliasColorImages false
  /Crop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Min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ColorImageResolution 300
  /ColorImageDepth -1
  /ColorImageMinDownsampleDepth 1
  /Color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ColorImages true
  /Color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Color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Color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Color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Color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GrayImages false
  /Crop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MinResolution 300
  /Gray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GrayImageResolution 300
  /GrayImageDepth -1
  /GrayImageMinDownsampleDepth 2
  /Gray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Filter /DCTEncode
  /AutoFilterGrayImages true
  /GrayImageAutoFilterStrategy /JPEG
  /GrayACS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GrayImageDict <<
    /QFactor 0.15
    /HSamples [1 1 1 1] /VSamples [1 1 1 1]
  >>
  /JPEG2000GrayACS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JPEG2000GrayImageDict <<
    /TileWidth 256
    /TileHeight 256
    /Quality 30
  >>
  /AntiAliasMonoImages false
  /Crop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Min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MinResolutionPolicy /OK
  /Downsampl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DownsampleType /Bicubic
  /MonoImageResolution 1200
  /MonoImageDepth -1
  /MonoImageDownsampleThreshold 1.50000
  /EncodeMonoImages true
  /MonoImageFilter /CCITTFaxEncode
  /MonoImageDict <<
    /K -1
  >>
  /AllowPSXObjects false
  /CheckCompliance [
    /None
  ]
  /PDFX1aCheck false
  /PDFX3Check false
  /PDFXCompliantPDFOnly false
  /PDFXNoTrimBoxError true
  /PDFXTrimBoxToMedia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SetBleedBoxToMediaBox true
  /PDFXBleedBoxToTrimBoxOffset [
    0.00000
    0.00000
    0.00000
    0.0000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 ()
  /PDFXOutputConditionIdentifier ()
  /PDFXOutputCondition ()
  /PDFXRegistryName ()
  /PDFXTrapped /False

  /Description <<
    /CHS <FEFF4f7f75288fd94e9b8bbe5b9a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53ef901a8fc7684c976262535370673a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8fdb884c9ad88d2891cf62535370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676562535f00521b5efa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68633002>
    /CHT <FEFF4f7f752890194e9b8a2d7f6e5efa7acb7684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53ef5728684c9762537088686a5f548c002000700072006f006f00660065007200204e0a73725f979ad854c18cea7684521753706548679c300260a853ef4ee54f7f7528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548c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4ee553ca66f49ad87248672c4f86958b555f5df25efa7acb76840020005000440046002065874ef63002>
    /DAN <>
    /DEU <>
    /ESP <>
    /FRA <>
    /ITA <>
    /JPN <>
    /KOR <FEFFc7740020c124c815c7440020c0acc6a9d558c5ec0020b370c2a4d06cd0d10020d504b9b0d1300020bc0f0020ad50c815ae30c5d0c11c0020ace0d488c9c8b85c0020c778c1c4d560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97c0020c791c131d569b2c8b2e4002e0020c774b807ac8c0020c791c131b41c00200050004400460020bb38c11cb2940020004100630072006f0062006100740020bc0f002000410064006f00620065002000520065006100640065007200200035002e00300020c774c0c1c5d0c11c0020c5f40020c2180020c788c2b5b2c8b2e4002e>
    /NLD (Gebruik deze instellingen om Adobe PDF-documenten te maken voor kwaliteitsafdrukken op desktopprinters en proofers. De gemaakte PDF-documenten kunnen worden geopend met Acrobat en Adobe Reader 5.0 en hoger.)
    /NOR <>
    /PTB <>
    /SUO <>
    /SVE <>
    /ENU (Use these settings to create Adobe PDF documents for quality printing on desktop printers and proofers.  Created PDF documents can be opened with Acrobat and Adobe Reader 5.0 and later.)
  >>
  /Namespace [
    (Adobe)
    (Common)
    (1.0)
  ]
  /OtherNamespaces [
    <<
      /AsReaderSpreads false
      /CropImagesToFrames true
      /ErrorControl /WarnAndContinue
      /FlattenerIgnoreSpreadOverrides false
      /IncludeGuidesGrids false
      /IncludeNonPrinting false
      /IncludeSlug false
      /Namespace [
        (Adobe)
        (InDesign)
        (4.0)
      ]
      /OmitPlacedBitmaps false
      /OmitPlacedEPS false
      /OmitPlacedPDF false
      /SimulateOverprint /Legacy
    >>
    <<
      /AddBleedMarks false
      /AddColorBars false
      /AddCropMarks false
      /AddPageInfo false
      /AddRegMarks false
      /ConvertColors /NoConversion
      /DestinationProfileName ()
      /DestinationProfileSelector /NA
      /Downsample16BitImages true
      /FlattenerPreset <<
        /PresetSelector /MediumResolution
      >>
      /FormElements false
      /GenerateStructure true
      /IncludeBookmarks false
      /IncludeHyperlinks false
      /IncludeInteractive false
      /IncludeLayers false
      /IncludeProfiles true
      /MultimediaHandling /UseObjectSettings
      /Namespace [
        (Adobe)
        (CreativeSuite)
        (2.0)
      ]
      /PDFXOutputIntentProfileSelector /NA
      /PreserveEditing true
      /UntaggedCMYKHandling /LeaveUntagged
      /UntaggedRGBHandling /LeaveUntagged
      /UseDocumentBleed false
    >>
  ]
>> setdistillerparams
<<
  /HWResolution [2400 2400]
  /PageSize [612.000 792.000]
>> setpagedevice


